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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苏州城市学院委员会文件 
 

 

苏城院团委〔2023〕2号 
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苏州城市学院星级志愿者认定办法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团委： 

  为进一步促进和规范苏州城市学院志愿服务工作，建立健全我校志愿

服务激励机制，推动我校志愿服务健康有序发展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，并

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《苏州城市学院星级志愿者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予

以颁布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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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苏州城市学院星级志愿者认证申请表 

   2.申请认定高一星级志愿者情况说明模版 

   3.苏州城市学院星级志愿者认证汇总表 

 

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共青团苏州城市学院委员会 

2023 年 8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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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城市学院星级志愿者认定办法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星级志愿者认定管理工作，健全我校志愿服务激励

机制，根据中央文明委《关于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》、团中央《中

国注册志愿者管理办法》、教育部《学生志愿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、民政部

《志愿服务记录办法》和《苏州城市学院学生志愿服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有关规定，并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苏州城市学院（苏州大学文正学院）已注册志愿

者的在校学生。 

第二章 星级认定 

第三条 根据志愿者注册后参与志愿服务的时间累计及参与情况，认定

为一至五星志愿者。 

第四条 共青团苏州城市学院委员会（以下简称校团委）负责制定苏州

城市学院星级志愿者认证制度，并授权苏州城市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（以

下简称校青协）负责四至五星级志愿者资质的具体认证工作，各学院团委

相关部门负责一至三星志愿者资质的具体认证工作。 

第五条 星级志愿者认证服务时间以苏州城市学院认可的志愿服务管理

系统上的记录时间为准。如未使用相关系统记录，其它受到官方认可的志

愿服务时长可合并累计服务时长。 

第六条 星级志愿者认定标准： 

(一)志愿者注册后，参与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 50 小时的，经学院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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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后，认定为“一星志愿者”；  

(二)志愿者注册后，参与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 110 小时的，经学院审

议后，认定为“二星志愿者”；  

(三)志愿者注册后，参与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 180 小时的，经学院审

议后，认定为“三星志愿者”；  

(四)志愿者注册后，参与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 280 小时的，参与过不

少于 15 次志愿服务活动的，且至少参与过 4 个不同的校级志愿服务项目

或暑期社会实践团队，经校团委答辩通过后，认定为“四星志愿者”；  

(五)志愿者注册后，参与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 400 小时的，参与过不

少于 20 次志愿服务活动的，且至少参与过 6 个不同的校级志愿服务项目

或暑期社会实践团队，经校团委答辩通过后，认定为“五星志愿者”。 

第七条 志愿者的志愿服务行为受到社会广泛赞誉或受到市级及以上部

门表彰，经相关认定部门讨论通过并报校团委审核通过后，可在原认定星

级基础上予以认定高一星级志愿者。 

第八条 志愿者因不履行志愿服务义务、损害我校志愿者形象等情况受

到学院或学校通报批评的，取消其参评星级志愿者的资格。 

第三章 认定程序 

第九条 星级志愿者认定由个人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，申报时，个人应

提交《苏州城市学院星级志愿者认证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及相应证明材料。

一至三星志愿者由学院组织开展审议认定工作；四至五星志愿者由学院审

核后提交至校团委，由校团委组织开展答辩认定工作。 

第十条 拟通过星级认定的志愿者名单及服务时间须在认证组织的官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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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进行公示，公示期应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如发现个人虚报服务时间、

以非法手段（包括但不限于捏造、伪造、篡改等）修改服务时间的，视情

节严重程度取消当事人未来一年至三年参与星级认定的资格；如发现有组

织参与虚报服务时间、以非法手段(包括但不限于捏造、伪造、篡改等)修

改服务时间的，对该组织进行全校通报批评并视情节严重程度取消其未来

一至三年参与各级志愿服务评选表彰的资格。  

第十一条 认定星级志愿者时，若存在因志愿服务行为受社会广泛赞誉

或受到市级及以上部门表彰而予以认定高一星级志愿者的情况，接收认定

申请的组织在认定后，须向校团委提交相关材料证明及《申请认定高一星

级志愿者情况说明》（附件 2）审核备案。 

第十二条 志愿者如果已参与往年星级评定，且本次累计服务时数未达

到下一星级标准的，不进行重复认定。 

第十三条 接受认定申请的组织应留存通过认定的个人材料，并于认定

后向校青协提交《苏州城市学院星级志愿者认证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备案。 

第十四条 校团委统一为星级志愿者制作星级证书，由校青协、各学院

青年志愿者管理部/青年志愿者协会下发。 

第十五条 志愿者如有违反《中国注册志愿者管理办法》《志愿服务记录

办法》等志愿服务管理办法的，由相应认证组织取消其已认定的星级志愿

者资质。  

第四章 附则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校团委和校青协所有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
 

- 6 - 
 

附件 1 

苏州城市学院星级志愿者认证申请表 

姓名  性别  民族  籍贯  

（个人照

片） 

出生年月  政治面貌  年级  

学院  专业  

身份证号  学号  

联系电话  邮箱  

所在志愿

服务组织 
 

认证申请

时间 
 志愿服务时长  

申请认证

星级 
一星级、二星级、三星级、四星级、五星级 

是否存在

认定高一

星级情况 

 

志愿服务

活动次数 

（仅四星、五星填

写） 

参与校级志愿服务

项目或暑期社会实

践次数 

（仅四星、五星填

写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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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志愿

服务经历

简介 

（请简要说明个人志愿服务经历和主要事迹） 

 

 

 

 

志愿服务

时长补充 

（请详细说明并在表格后附相关证明材料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      

年   月   日 

认证审核 

学院团组织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

 

 

年  月  日 

校团委盖章：  

 

 

 

 

年  月  日 

认证结果 

一星级 

二星级 

三星级 

四星级 

五星级 

备注 

1. 其他相关支撑和证明材料可以另附； 

2. 申请认证一星、二星、三星志愿者无须校团委盖章； 

3. 若存在认定高一星级情况，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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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申请认定高一星级志愿者情况说明模板 

姓名，性别，学院，年级，学号，身份证号，原认定星级为*。 

事迹简介：（须说明申请缘由，含表彰单位、级别、表彰名称）。 

经**单位审核认定后，决定认定该同学为*星志愿者。 

特此说明。 

**学院团委 

（盖章） 
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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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苏州城市学院星级志愿者认定汇总表 

负责教师  联系电话  学院团组织盖章  

序

号 

学

院 

认证

星级 

学

号 

姓

名 

性

别 

联系

方式 

邮

箱 

志愿

服务

时长 

参与志愿

服活动次

数（仅四

星、五星

需填写） 

参与校级志愿

服务项目或暑

期社会实践团

队次数（仅四

星、五星需填

写） 

是否存在

予以认定

高一星级

志愿者的

情况 

事迹

简介 

备

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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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 

共青团苏州城市学院委员会                2023年 8月 17日印发 


